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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消保法

3

企業經營者消費者

平衡



認識消保法

•What?

–消費關係，指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就商品或服務所發

生之法律關係。

•Who?

–消費者，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、使用商品或接受服

務者。

–企業經營者，指以設計、生產、製造、輸入、經銷商品

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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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賣家是否適用消保法?

如非消費關係，即無消保法相關規定之適用!

「消費關係」僅限於：B2C

Q.未經合法立案之業者？政府機關？或個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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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者的權利

•購買7天內，可以要求退貨嗎？

•已經簽了定型化契約，可以反悔嗎？

•契約審閱期是什麼？



7天內解約退貨權利

•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：

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

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7日內書面通知或退回商品

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價款

但通訊交易有合理例外情事者，不在此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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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範圍

通訊交易：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、電視、
電話、傳真、型錄、報紙、雜誌、網際
網路、傳單或其他類似之方法，消費者
於未能檢視商品或服務下而與企業經營
者所訂立之契約

訪問交易：指企業經營者未經邀約而與消
費者在其住居所、工作場所、公共場所
或其他場所所訂立之契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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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天無條件退貨:拆封看看？試用看看？

• 不願買受，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

• 收到商品7日內，書面通知或退回商品

• 不得超過檢查商品之必要範圍!

• 雙方互負回復原狀之義務!

並非「鑑賞期」！

應稱「猶豫期間」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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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外不得退

➢易於腐敗、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

➢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

➢報紙、期刊或雜誌

➢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VCD、

DVD

➢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

為完成之線上服務，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

➢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

➢國際航空客運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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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型化契約

◆由企業經營者預先擬定，為與多數消費者訂立同
類契約之用

◆不限於書面，字幕、張貼、牌示、網路等均屬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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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定型化契約之規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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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平等互惠原則（ §11）

◆有利消費者之解釋（§11）

◆合理的審閱期間（ §11-1）

◆明示條款之內容 &給予契約書正本（§13）

◆受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規範（§17）

◆配合主管機關查核（§17、§56-1）



定型化契約條款效力

定型化契約條款的內容，應符合平等互惠原則。違反

誠信原則，對消費者顯失公平的定型化契約條款

無效

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的定型化契約條款 無效

定型化契約條款與個別磋商條款牴觸者(個別磋商條款

＞定型化契約條款)

牴觸部分無效

定型化契約條款違反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無效

定型化契約條款未經記載於契約中，而依正常情形顯

非消費者所預見者

不構成契約內容

異常的定型化契約條款 不構成契約內容

違反審閱期間規定 不構成契約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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異常條款：指字體太小，印刷

不清或其他情事，致難以注意

其存在或辨識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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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規定
⚫第248條（定金之受領）

訂約當事人之一方，由他方受有定金時，推定其契約成立。

⚫第249條（定金之效力）

定金，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，適用左列之規定：

一、契約履行時，定金應返還或作為給付之一部。

二、契約因可歸責於付定金當事人之事由，致不能履行時，定金不得請求
返還。

三、契約因可歸責於受定金當事人之事由，致不能履行時，該當事人應加
倍返還其所受之定金。

四、契約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，致不能履行時，定金應返還之。



「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之效力

•消保法第17條：

•違反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

項，其契約條款無效

•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，未經記載

於契約，仍構成契約之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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蝦皮標錯銅板價買萬元家電？網羨

18



中國時報
募資平台消費爭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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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卡人購買商品或服務應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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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卡人購買商品或服務應注意事項

• 當服務或商品未提供時，需於交易清算
日或服務約定提供日起 120日曆日（含例、
假日）內，且追溯時間不得超過交易清算
日之 540 日曆日。

檢具證明向發卡機構提出持卡人爭議帳款聲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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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媒體報導之消費案例

• 詐騙手法之報導

• 問題廠商之報導

• 上網查看業者評價

• 要特別注意易生消費糾

紛的案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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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拍防範詐騙之道

• 應選擇有信譽的拍賣網站或購物網站：瞭解賣

方信用、風評等，且注意網址是否為仿冒網站。

• 不要私自交易：網路購物詐騙行為最常發生在

私下交易情況，也就是買家和賣家自行聯繫，

完成交易，而沒有在平台上留下交易紀錄。

• 臉書、IG、line不是購物平台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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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

假

詐騙網頁&詐騙包裹氾濫，危害民眾財產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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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者自保之道

• 消費時審慎留意商品

• 預防定型化契約陷阱

• 別輕信廣告/代言

• 消費時要勇於說N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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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時審慎留意商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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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防定型化契約陷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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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無卡」分期買遊戲機多付萬元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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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輕信廣告/代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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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推銷數位教材、線上課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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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時要勇於說No
•拒絕推銷的好理由

-不喜歡、不需要、不適合我、沒錢

- 這屬於訪問買賣，我有權於7日內不附理由解約，
勉強我買我也可以用過再退，你會更麻煩

-這商品標示不實，訪問買賣也沒附廠商資料，我
不敢用

-我要拿定型化契約回去研究幾天再做決定。如果不
給審閱期，到時候我會主張定型化契約條款不構成
契約內容

-我可以等，等我真正需要再說 重要！把握7日＆審閱期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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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爭議之處理

• 1.申訴（第一次）-主管機關

• 2.申訴（第二次）-消保官

• 3.消費爭議調解 -調解委員

• 4.消費訴訟 -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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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線上申訴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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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 & 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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